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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权利与义务的公告（二）
为便于您全面了解纳税过程中所享有的权利和应尽

的义务，帮助您及时、准确地完成纳税事宜，促进您与我
们在税收征纳过程中的合作（“您”指纳税人或扣缴义务
人，“我们”指税务机关或税务人员。下同），根据《中华人
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及其实施细则和相关税收法
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，现就您的权利和义务告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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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照宪法、税收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，您在纳税过
程中负有以下义务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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您应当自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
!"

日内，持有关证件，
向我们申报办理税务登记。税务登记主要包括领取营业
执照后的设立登记、税务登记内容发生变化后的变更登
记、依法申请停业、复业登记、依法终止纳税义务的注销
登记等。

在各类税务登记管理中，您应该根据我们的规定分
别提交相关资料，及时办理。同时，您应当按照我们的规
定使用税务登记证件。税务登记证件不得转借、涂改、损
毁、买卖或者伪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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您应当按照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财政、税务
主管部门的规定设置账簿，根据合法、有效凭证记账，进
行核算；从事生产、经营的，必须按照国务院财政、税务主
管部门规定的保管期限保管账簿、记账凭证、完税凭证及
其他有关资料；账簿、记账凭证、完税凭证及其他有关资
料不得伪造、变造或者擅自损毁。

此外，您在购销商品、提供或者接受经营服务以及从
事其他经营活动中，应当依法开具、使用、取得和保管发
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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您的财务、会计制度或者财务、会计处理办法和会计
核算软件，应当报送我们备案。您的财务、会计制度或者
财务、会计处理办法与国务院或者国务院财政、税务主管
部门有关税收的规定抵触的，应依照国务院或者国务院
财政、税务主管部门有关税收的规定计算应纳税款、代扣
代缴和代收代缴税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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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根据税收征收管理的需要，积极推广使用税控
装置。您应当按照规定安装、使用税控装置，不得损毁或
者擅自改动税控装置。如您未按规定安装、使用税控装

置，或者损毁或者擅自改动税控装置的，我们将责令您限
期改正，并可根据情节轻重处以规定数额内的罚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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您必须依照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或者我们依照法律、
行政法规的规定确定的申报期限、申报内容如实办理纳
税申报，报送纳税申报表、财务会计报表以及我们根据实
际需要要求您报送的其他纳税资料。

作为扣缴义务人，您必须依照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或
者我们依照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确定的申报期限、申报
内容如实报送代扣代缴、代收代缴税款报告表以及我们
根据实际需要要求您报送的其他有关资料。

您即使在纳税期内没有应纳税款，也应当按照规定
办理纳税申报。享受减税、免税待遇的，在减税、免税期间
应当按照规定办理纳税申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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您应当按照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或者我们依照法律、
行政法规的规定确定的期限，缴纳或者解缴税款。

未按照规定期限缴纳税款或者未按照规定期限解缴
税款的，我们除责令限期缴纳外，从滞纳税款之日起，按
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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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您按照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负有代扣代缴、代收代
缴税款义务，必须依照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履行代扣、
代收税款的义务。您依法履行代扣、代收税款义务时，纳
税人不得拒绝。纳税人拒绝的，您应当及时报告我们处
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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您有接受我们依法进行税务检查的义务，应主动配
合我们按法定程序进行的税务检查，如实地向我们反映
自己的生产经营情况和执行财务制度的情况，并按有关
规定提供报表和资料，不得隐瞒和弄虚作假，不能阻挠、
刁难我们的检查和监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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您除通过税务登记和纳税申报向我们提供与纳税有
关的信息外，还应及时提供其他信息。如您有歇业、经营
情况变化、遭受各种灾害等特殊情况的，应及时向我们说
明，以便我们依法妥善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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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保障国家税收能够及时、足额征收入库，税收法
律还规定了您有义务向我们报告如下涉税信息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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您有义务就您与关联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，向当地

税务机关提供有关的价格、费用标准等资料。
您有欠税情形而以财产设定抵押、质押的，应当向抵

押权人、质权人说明您的欠税情况。
%$

企业合并、分立的报告义务。您有合并、分立情形
的，应当向我们报告，并依法缴清税款。合并时未缴清税
款的，应当由合并后的纳税人继续履行未履行的纳税义
务；分立时未缴清税款的，分立后的纳税人对未履行的纳
税义务应当承担连带责任。

!$

报告全部账号的义务。如您从事生产、经营，应当按
照国家有关规定，持税务登记证件，在银行或者其他金融
机构开立基本存款账户和其他存款账户，并自开立基本
存款账户或者其他存款账户之日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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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内，向您的主管
税务机关书面报告全部账号；发生变化的，应当自变化之
日起

&'

日内，向您的主管税务机关书面报告。
($

处分大额财产报告的义务。如您的欠缴税款数额在
'

万元以上，您在处分不动产或者大额资产之前，应当向
我们报告。

特此公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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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灵活就业人员社保费按月缴费的
公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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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起，县地税局与县社保中心的社保费征
缴管理系统进行了实时联网，灵活就业人员缴费方式原
来按年缴费改为现在的按月缴费，应缴费额由征缴管理
单位的县地税局委托银行每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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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前从你的扣缴账户
中按月扣缴。为确保应缴费额按月扣缴成功，你的扣缴
账户必须在每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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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前存足月缴费资金，以备扣缴。因
余额不足扣缴不成功的缴费户，县社保中心视作欠费管
理。如发现扣缴账户有足额资金而未被扣缴的缴费户，
请及时与县地税办税大厅联系，从而查明原因以确保正
常缴费，联系电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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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灵活就业人员最低缴费标准：基本养老保
险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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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月，基本医疗保险：
&*(.(&

元月。（咨询
电话：县社保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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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县地税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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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卫红遗失证号为
!!%'%/+**'*&**%

的税务登记
证，声明作废。

泮绿梅遗失证号为
!!%'%/+**'*%%+%

的税务登记
证正副本，声明作废。

景 宁 畲 族 自 治 县 鹏 高 旅 社 遗 失 证 号 为
!!%'%/''*-%(**!

的税务登记证正副本，声明作废。
沈香娟遗失证号为

!!%'%/-(&**&%&(

的税务登记
证正副本，声明作废。

夏洪波遗失证号为
!!%'%/+(*%&-&/%

的税务登记
证，声明作废。

浙江景宁怡安观光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遗失景宁畲
族自治县工商行政管理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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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-

月
%!

日核发的证

号为
!!&&%+*****('/'

（
&0#

）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正本，
声明作废。

林毓琴遗失证号为
!!%'%/-%*/%,--%

的税务登记
证正本，声明作废。

陈旭东遗失景宁畲族自治县工商行政管理局
%*#%

年
,

月
/

日核发的证号为
!!##%+-#**!/!%,

的企业登
记卡片，遗失

%*#%

年
,

月
/

日核发的证号为
!!%'%/#//#*(*#-(!+%1

的税务登记证正副本，声明作
废。

吴永平遗失证号为
!!%'%/+#*!#***!***%#

的税务
登记证正本，遗失证号为

!!%'%/+#*!#***!

的税务登记
证副本，声明作废。

周乃平遗失证号为
!!%'%/#/-#*%%,',#-%1

的税务
登记证正本，遗失证号为

!!%'%/-'*,*!##%***%1

的税
务登记证副本，声明作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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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套个人住房贷款客户，可享基准利率下浮
#'2

的利率优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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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行存量个人抵押贷款客户，最高可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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抵押
额度。
1+23'(

我行信用贷款最高额可达
#**

万元。
4+5$67'()

对从事合法生产经营活动的借款人提供的贷款可
以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所经营企业的关系人名下
的资产进行抵押。最低额度

#*

万元，最高授信额
度

#***

万元。
8+5$9:'()

根据借款人积分的一定比例确定贷款额度，以信
用方式向借款人发放的短期个人贷款。

中国邮政储蓄银行
景宁支行

个人二手住房贷款业务!资信良好可享受利率优

惠!贷款期限可达
!"

年" 邮储银行景宁支行个人信

用消费贷款业务!贷款对象为#公务员$教师$医生$金

融$电信$电力$烟草等中高级员工" 授信金额达
#"

万元 %期限最长
!

年 %无需担保 !利率低 !速度快 !邮

储银行消费贷款助你幸福安家" 幸福安家!好简单&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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